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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函〔2013〕 24号 

 
 

 

关于评选北京市本科优秀毕业生 

及北京理工大学本科优秀毕业生的规定 

 

各学院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毕业生就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，调

动广大学生的积极性，鼓励大学生积极进取、奋发向上，引导高校毕业生树

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教育部关

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，市教委、团市委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意见》（京教学〔2012〕1

号）和学校要求，我校将在应届本科毕业生中开展评选北京市本科优秀毕业

生和北京理工大学本科优秀毕业生的活动。具体评选细则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对象 

（一）校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对象为北京理工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。各学

院评选比例不得超过本学院毕业生人数的 10%，毕业生总人数不足 10人的学

院可推荐 1人参评。 

（二）市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对象为荣获校级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的应届

本科毕业生。各学院评选比例不得超过本学院毕业生总人数的 5%，毕业生总

人数不足 20人的学院可推荐 1人参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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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中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路线、方

针、政策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

论，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。 

（二）自觉维护国家政治上的稳定和学校正常的学习、生活秩序，遵纪

守法，团结同学，尊师敬长，品学兼优，关心集体，爱护公物，具有较强的

诚信意识和良好的学术道德。 

（三）学习认真刻苦，成绩优良，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和社

会实践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，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。在校期间有重要

发明创造、学术论文发表或为学校、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毕业生，可优先推

荐评选。 

（四）树立正确的就业观，对积极响应国家号召、献身国防事业、支援

西部建设、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就业、创业的毕业生，可优先推荐评选。 

（五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保持身心健康。 

（六）毕业生在校期间需至少获得一次校级以上荣誉；申请“北京市优

秀毕业生”称号的毕业生在校期间需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两次以上（含两

次，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除外）。 

（七）在校期间受过处分、有不良信用记录的毕业生，不得参加评选；评

选工作开始前成绩尚有不及格的毕业生，不得参加评选。 

（八）上报资料信息不实的，取消其评选资格；已经评选为优秀毕业生

但在毕业离校前出现不符合优秀毕业生要求的学生，取消其优秀毕业生资

格。出现以上情况并已经发放证书的，取消其荣誉称号并收回证书。 

三、评选办法 

（一）院（系）为单位 

该评选活动以院(系)为单位组织评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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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班级提名 

各班级根据评选要求和学院要求提名候选人，报学院考察。 

（三）学院推荐 

各专业学院成立考核小组，对候选人进行综合考察，产生本学院的优秀

毕业生推荐名单，并从中遴选优秀成员形成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。上

述名单须在本学院范围内至少公示 3天。公示期结束后，学院须将推荐名单

（电子版、纸质版各一份，纸质版加盖学院公章）、《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（纸

质版，一式两份，申请市级优秀毕业生的需同时填写校级和市级优秀毕业生

登记表）、荣誉证书复印件和教务处打印的成绩单复印件（一份）报学生工

作部审核。 

（四）学生工作部审核 

学生工作部收集各专业学院上报的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并加以审核，审

核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7天。公示期结束后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阅。 

（五）校长办公会审阅，市教委审定 

校长办公会根据学生工作部的上报材料和参考意见，对优秀毕业生推荐

名单加以审阅。校级优秀毕业生由校长办公会批准，并颁发北京理工大学优

秀毕业生荣誉证书。市级优秀毕业生经校长办公会审批后报送市教委审

定，市教委审核后确定我校市级优秀毕业生名单，并颁发北京市普通高等学

校优秀毕业生荣誉证书。 

四、奖励办法 

凡被评为优秀毕业生者，发给证书，《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存入本人档

案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 



 4 

各院(系)要加强对评选优秀毕业生工作的领导，在本规定基础上结合各

学院实际情况，把评选工作作为对毕业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环节来抓

紧抓好。 

（二）严把程序 

各学院在评选程序中要做到条件标准公开、程序办法公开和评选结果公

开三原则；严格掌握评选条件和标准，真正做到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 

 

 

党委学生工作部 

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


